
本报6月9日讯 网约车司机
注意了，在赚外快的同时，也可能
遭遇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情况。
常德刘先生在接单搭乘乘客时出
事故，遭遇保险公司拒赔，起诉到
法院。近日，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特殊的财
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今年1月，刘先生在常德买了
一台小轿车， 并为该车办理了保
险手续。之后，刘先生在网约车平
台注册了司机用户， 利用闲暇时
间接单跑业务。

3月16日， 刘先生在接送顾
客时，在行驶途中，为躲避对面的
车辆，车头撞上马路牙子，严重损
毁。经交警部门认定，刘先生承担
事故全责。事发后，保险公司以其
车辆从事营运， 与投保时申报情
况不符为由拒绝理赔。 刘先生因
此起诉到法院， 称其修车共花费
6.4万元，要求判决保险公司支付
该笔维修费用。

常德鼎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该案， 认为刘先生从买车至事故
发生之间的2个多月里， 以营利
为目的载客30余次，其行为改变
了车辆使用性质， 明显增加了车
辆行驶风险。根据《保险法》相关
规定， 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不承担
赔偿责任。

法官介绍，本案中刘先生将
保险标的车辆用于营运载客，他
有义务把情况告知保险公司，由
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增加投保费
用。 但刘先生没有履行告知义
务，所以本次交通事故导致的损
失由其自行承担。

私车营运应在参保时告知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执行主
任刘明介绍， 一般的私家车车险
合同中， 私家车辆参与营运属于
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 都会在保
险免责条款中说明。 根据《保险
法》相关规定，保险标的的危险程
度显著增加的， 被保险人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
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 因保
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
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
偿保险金的责任。

中国保监会曾发布风险提示
称，预约车辆如为非营运车辆，一
旦发生事故， 乘客和车主均可能
面临理赔风险。目前，有一定数量
的非营运车辆以家用车性质投
保，却有偿提供“专车”、“拼车”等
营运服务， 并未与保险公司就变
更车辆使用性质协商一致。 其在
营运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乘客伤
亡、车辆损毁的，保险公司可依法
拒赔。此外，有手机应用软件公司
已与保险公司合作为预约出租车
提供“承运人责任险”、为代驾服
务提供“代驾人责任险”来保障乘
客利益， 但保监会也发现部分应
用软件公司存在虚假、夸大宣传。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向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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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交通运输部了解
到， 为防止因集装箱超重或船舶积
载不当导致船舶发生破损、 断裂或
沉没事故， 自2016年7月1日起，载
货集装箱在交付船舶运输前将强制
称重， 以供准备船舶积载计划时使
用； 对于未按要求提供重量验证信
息的载货集装箱，不得安排装船。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这一要求的根据是国际海事组织海
上安全委员会于 2015年通过的
《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
VI/2条修正案。

据了解， 拟交付计划于2016年
7月1日以后驶离我国内地港口的船
舶运输的外贸载货集装箱的托运
人， 应当在交付船舶运输前对所托
运的载货集装箱毛重进行验证。7月
1日以前境外装船，并于7月1日后经
停我国内地港口的国际中转载货集
装箱不受此约束。 ■据新华社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在
成绩发布前的“空档期”，专家建议
考生起居有常，平和心态，谨防“高
考后综合征”。

黑龙江省曲伟杰心理学校心理
咨询专家曲伟杰说， 紧张的高考过
后，考生易极度放松、通宵熬夜、暴
饮暴食， 也可能因担心成绩而寝食
难安，出现抑郁、肠胃不适等症状。

专家提醒， 家长应有意识关注
孩子的考后情绪， 允许孩子在安全
范围内独自静处， 多以善意态度交
流， 少用责备话语训斥。 “‘担当心
态’看高考，莫把高考当终点。”

此外，考生也要加强自我调节，
合理安排作息， 为后续填报志愿做
好准备。 ■据新华社

本报6月9日讯 楼上污
水管破裂造成楼下房子受
损， 楼上的辩称是房屋质量
问题，该由开发商赔偿吗？ 近
日， 湘西龙山县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向先生与彭先生系楼层
上、下邻居关系。2012年6月，
彭先生发现房屋渗水， 家中
装潢等被毁坏， 多次找楼上
住户向先生要求其修复并赔
偿未果。2014年12月，在房管
局主持下， 经专人维修时发
现，房屋渗水系向先生家卫生
间内连接上、下楼层的主排污

管裂口所致，更换后，渗水问
题得以解决。彭先生认为自己
财产受损系向先生家水管破
裂所致， 要求其给予赔偿。向
先生辩称，渗水是商品房的房
屋质量问题造成的，且房屋及
附属设备均在保修期内，要赔
应该是开发商赔。

法院审理认为， 彭先生
家中物品因向先生家排污水
管破裂渗水而毁损， 而向先
生家排污管破裂是导致损失
的直接原因， 向先生作为房
屋的所有权人有义务对房屋
行使管理职责， 因此应当承

担相应赔偿义务。
向先生辩称， 排污管破

裂在房屋保修期间内， 应由
开发商赔偿。 而法院认为排
污管破裂是否在房屋保修期
间内， 是否由该小区开发商
承担责任， 这是向先生与开
发商之间的纠纷， 与本案非
同一法律关系， 不属本案处
理的范围， 故向先生的这一
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不予支
持。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向先
生赔偿彭先生因此所受的经
济损失24850元。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刘谨玉

本报6月9日讯 家住2
楼， 旁边突然近距离建起一
栋28层高楼， 让常德市民冯
女士原本舒适透气的房子变
得阴暗起来， 跟高楼的开发
商协商无果后，冯女士和数名
受影响的邻居状告对方索赔，
近日，常德安乡县人民法院宣
判了该案，冯女士和邻居均获
得2万元左右的赔偿。

2006年下半年， 冯女士
买下位于安乡县深柳镇洞庭
大道京嘉小区的嘉富楼，该
楼一共七层， 冯女士家在2
楼。2007年初，冯女士一家入
住该房。最开始几年，这套房
子全天阳光普照， 采光和通
风都很好， 没想到在2013年
有了巨大变化。

2013年， 在离她家不到

40米的地方， 一栋28层楼高
的恒生国际广场综合楼开工
建设，此后，冯女士一家开始
生活在高楼的“阴影”下。到
2014年12月，该楼竣工，高度
达93.5米。

于是， 冯女士所在小区
组成了维权小组， 派出业主
代表多次与该广场的开发商
安乡恒生置业有限公司沟
通，但都没能谈拢。

此后， 冯女士和邻居们
就采光和日照权利起诉安乡
恒生置业有限公司。

冯女士认为，她所居住的
嘉富楼与被告所建大厦之间
水平间距为39米，按《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规定，
间距应不少于84米。2014年
10月以来， 因被告所建大厦

遮挡原告住房后， 所有窗户
没有满窗采光， 低于冬至日
日照2小时的标准，已造成采
光权妨碍。 被告应依法对她
的采光权的妨碍予以排除，
给她家造成的损失予以赔
偿。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
侵害原告采光权经济损失13
万多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建造
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
程建设标准， 妨碍相邻建筑
物的采光、日照。经鉴定，恒
生国际广场综合楼建造后对
冯女士住房的采光、 日照造
成影响， 被告应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
赔偿冯女士各项损失20904
元。冯女士的邻居也获得2万
元左右赔偿。 ■记者 虢灿

本报6月9日讯 今日上午， 位
于郴州市高新区的郴州跨境保税商
品直购中心正式营业。 这是继长沙
金霞之后湖南第二家、 郴州第一家
超大型跨境商品直购中心。

据直购中心总经理沈正国介
绍， 直购中心所有跨境商品均为原
产国直供，经由海外正规渠道采购，
通过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审核备
案、双重把关、正规清关，商品可溯
源，确保百分百原装正品。同时，依
托高新区跨境电商政策扶持及叠加
物流保税功能，在郴州首创“线下体
验+线上消费”O2O模式，接入“境
品源全球购” 线上电商平台海外生
产商直供， 从而实现以更低的商品
价格让利给消费者。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陈丹

网约车司机载客出事 保险公司拒赔
司机起诉索赔6.4万维修费，被法院驳回

6月9日上午，小朋友正在品尝新鲜的靖州杨梅。当天，2016中国靖州杨梅节长沙万人品梅活
动在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举行，现场运来的6万斤杨梅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品尝和购买。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是“中国杨梅之乡”，年产值达10亿元，今年产量将超过6万吨，创历史纪录。

■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张景武 摄影报道

靖州杨梅长沙品

采光被挡,业主状告高楼开发商获赔

郴州市民家门口
便可淘洋货

7月1日起载货集装
箱实施强制称重

专家提醒留意
“高考后综合征”

房子在保修期，水管破裂殃及楼下谁买单

房屋·采光

房屋·渗水


